《抚州市5G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5-2035）》起草说明
为有力支撑抚州市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高效推进通信基础设施快速合理建设，市通发办牵头草拟了《抚州市5G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25-2035年）》（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5G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根据有关安排，现就相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演进的背景下，“双千兆”网络已成为驱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核心底座。抚州市作为江西省重要节点城市，亟需抢抓“新基建”战略机遇，以通信基础设施升级引领城市发展能级跃升。2019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江西省5G发展规划（2019-2023年）》，推动5G与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文旅融合等领域深度融合；2021年，抚州市人民政府印发《抚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锚定5G网络全域覆盖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目标，为全市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清晰指引。省通管局对推动跨行业规划衔接工作高度重视，要求各设区市2025年底前出台各地市5G专项规划。
二、起草依据
《5G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的起草主要依据了《江西省5G发展规划（2019-2023年）的通知》（赣府发﹝2019﹞4号）、《抚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抚府发〔2021〕4号）、《江西省关于加快推进5G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赣府厅字﹝2019﹞62号）、《抚州市关于加快推进5G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抚府发〔2020〕11号）以及《关于开展江西省“信号升格”专项行动的通知》（赣通局联发〔2024〕34号）等文件精神。
三、主要内容
《5G专项规划》（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十二章67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 规划总则（1-10条，共10条）
本章明确了规划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和期限。提出以构建“高速、智能、泛在、安全、绿色”的新一代通信基础设施体系为核心，规划期限为2025-2035年，范围覆盖全市全域（重点规划中心城区）。
第二章 现状分析与需求预测（11-13条，共3条）
本章系统分析了当前我市通信基础设施的存量规模、发展水平及存在的四大主要问题（区域不均衡、共享不足等），并对未来的网络覆盖、应用、公共服务等需求进行了科学预测。
第三章 通信基站规划方案（14-25条，共12条）
本章是《规划》的核心之一。明确了基站规划的原则、场景分类和站间距标准，提出了“存量+新建”的总体方案。规划至2035年，全市宏基站总数将达到18,366个（现状6,678个，规划新建11,688个），并详细规定了基站的建设、美化、安全退让等指引。
第四章 通信局房规划方案（26-30条，共5条）
本章对通信网络的核心节点—通信局房进行了分类（核心、汇聚、边缘）和规划。提出了建设面积、规划密度和美化要求，规划新建419座汇聚局房，期末总数达到810座。
第五章 储能柜规划方案 & 第六章 充电桩规划方案（31-36条，共6条）
为保障通信设施稳定运行和服务社会新能源需求，对储能柜和充电桩的选址、安全要求及建设方案进行了专项规划。规划新建储能柜2,115个，充电桩场站392个。
第七章 通信管线规划方案 & 第八章 主干光交箱规划方案（37-48条，共12条）
对通信网络的“血脉”——管线和光交箱进行了规划。明确了规划原则、需求预测、建设指引和安全要求。规划新建通信管道756管程公里，主干光交箱1,662个。
第九章 近期规划实施方案（49-51条，共3条）
本章制定了2025-2027年的近期建设计划，明确了目标，并分解了基站、局房、光交箱等各类设施的近期新建任务，确保规划落地实施。
第十章 环境保护规划（52-56条，共5条）
本章规定了电磁辐射控制限值、消防安全、“三废”防治、基站美化和绿色低碳要求，确保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
第十一章 公共场景规划（57-61条，共5条）
本章针对“信号升格”专项行动要求的11类重点场景（政务中心、文旅、医疗机构、交通干线等）和风景区、工业园区、地下空间，制定了细化的覆盖规划和建设方案，实现精准覆盖。
第十二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62-67条，共6条）
本章从强化部门协同、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公共资源开放、推进共建共享、加强科普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措施，确保《规划》能落地见效。



